内蒙古哈腾套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关于简化磴口县新设（变更）企业是否位于哈腾套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证明
事宜的通知
[bookmark: _GoBack]县直各部门：
为进一步深化保护区管理“放管服”改革，优化我县营商环境，切实做到为群众为企业主动服务、靠前服务。内蒙古哈腾套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决定对磴口县辖区内非保护区范围苏木、镇、农场新设（变更）企业不再单独出具证明，以减少企业审批环节，让企业少跑路。各部门可依据此通知为统一证明。
下列苏木、镇、农场及地区全域均不在保护区范围：
磴口县巴彦高勒镇、磴口县补隆淖镇、磴口县渡口镇、乌兰布和农场、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沙漠林业实验中心。
   除上述苏木、镇、农场及地区外，其他地区按各部门原有要求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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